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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埔里轉運站工程-車站用地」用地取得 

第一場公聽會議紀錄  

一、 開會事由：為辦理「埔里轉運站工程-車站用地」用地取得興辦事業

計畫第一場公聽會，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

意見。 

二、 開會日期：115年 2月 9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

三、 開會地點：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2樓會議室 

四、 主持人：王丞達 所長              記錄： 唐永宸 技士 

五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 

     立法委員:未出席 

     南投縣議會：蘇昱誠議員服務處助理許家蓁 

黃世芳議員 

陳宜君議員 

潘一全副議長服務處副主任苑梅茵 

林芳伃議員服務處助理羅鈺茹 

吳國昌議員服務處特助吳維倫 

     南投縣埔里鎮民代表會：詹文平代表 

    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：黃木良課長、黃則憲技士 

     南投縣埔里鎮東門里辦公處：未出席 

     威信聯合地政士事務所: 涂志忠 

     本府： 

           地政處:未出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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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計畫處:張芳怡專員 

    南投縣交通工程及管理所:林嘉茵、金浩然、黃奕凡、 

徐祥蓉、陳以理 

六、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： 

(一) 土地所有權人：黃 O玉 

(二) 利害關係人：王 O丰、蕭 O林 

七、 本府說明事項: 

(一) 說明興辦事業概況：詳第一場公聽會說明資料。 

(二) 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：詳第一

場公聽會說明資料。 

八、 主詞人致詞:略。 

九、 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、利害關係人及與會人員之意

見，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： 

 

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

見： 
回應與處理情形: 

無意見。 - 

 

與會人員意見： 回應與處理情形: 

一、 陳宜君議員； 

1. 綠帶、人行步道是否有納入? 

 

 

 

 

 

2. 本案預算是否已編列? 

一、  

1. 本公聽會係針對「埔里轉運站工程-車

站用地」用地取得作業舉行興辦事業

計畫公聽會。綠帶、人行步道目前尚

未納入，本府先辦理綠帶、人行步道

都市計畫變更後，續再辦理用地取得

作業。 

2. 本案計畫用地取得作業經費已納入預



 3 

與會人員意見： 回應與處理情形: 

 

3. 目前用地為國光客運車輛停放

處，後續國光客運車輛如何停放? 

4. 計畫進度? 

 

算足敷支應。 

3. 後續國光客運車輛停放請顧問公司納

入考量。 

4. 本府今年先辦理本案「埔里轉運站工

程-車站用地」用地取得作業，有關綠

帶、人行步道等，俟都市計畫變更完

畢後再辦理用地取得作業。 

二、 黃世芳議員 

1. 綠帶、人行步道等都市計畫變更

期程? 

 

2. 本案用地前東華路比較窄，是否

可改善? 

二、 

1. 綠帶、人行步道等都市計畫變更已請

顧問公司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

作業，都市計畫變更作業約 1年期程。 

2. 本案用地前東華路比較窄改善方案，

本府請顧問公司納入考量，以利大客

車出入安全。 

三、 埔里鎮公所黃木良課長: 

本案用地前東華路比較窄，是否可

改善? 

三、 

本案用地前東華路比較窄改善方案，本

府請顧問公司納入考量，以利大客車出

入安全。 

 

十、 結論： 

(一) 本場公聽會主要說明本案工程內容、路線區位、用地範圍勘選說明、

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綜合評估分析及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，

並向與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說明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

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，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

陳述意見，並對於出席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

具體明確回應及詳細說明處理情形。 

(二) 經本府會議紀錄具體明確回覆後，如尚有疑義或對本案計畫不明瞭

之處，本府將擇期舉辦第二場公聽會再次說明，或請洽詢南投縣交

通工程及管理所 049-2244759。 

十一、 散會：下午 3時。  


